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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学】

一、问题之提出

数字平台自20世纪90年代产生之后，迅速成为

世界经济的支柱型产业。随着其经济占比的日益提

升，平台垄断行为开始引发全球竞争执法机构的集

中关注。国际社会的平台反垄断执法始于2016年欧

盟对亚马逊在电子书销售中实施最惠国条款行为的

反垄断调查(下称“亚马逊案”)。①我国则集中出现于

2020年底中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

张”的要求之后。②虽然我国执法机构对于平台反垄

断的关注时间相对较短，但学界的研究可以追溯至

唐山市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

有限公司垄断纠纷案(下称“百度案”)。③此后的研究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9-2016年)以研究

平台的相关市场与支配地位为主，较少研究垄断行

为与竞争损害。该阶段的学者肯定反垄断法对于数

字经济规制的有效性，指出数字经济对于相关市场

界定带来的挑战，④但并未主张直接认定数字平台的

支配地位。第二阶段(2017-2021年)以研究平台的垄

断行为和竞争损害为主，较少研究相关市场与支配

地位。该阶段的学者似乎完全忽视了第一阶段的研

究成果，直接以数字经济的“赢者通吃”特征来推定

平台的支配地位。⑤也有学者提出，需要适度放宽反

垄断法的适用门槛以适应数字经济的变化。⑥第三

阶段(2022年至今)的研究结论是，数字经济领域中的

部分问题使得反垄断法不再有效，需要引入监管以

弥补反垄断机制之不足，即反垄断法与监管的二元

共治。⑦

既有文献梳理表明，我国学界对于平台反垄断

的研究存在观点相互冲突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第

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对于平台支配地位的认定方面，

平台形态演变视域下垄断行为的

异化与因应

侯利阳

【摘 要】将平台视为固定形态导致我国的学术研究难以形成合力，即将开启的平台监管也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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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与互联网生态圈形态对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扩张，以及生态圈形态中平台与非竞争平台、商家关系的异

化。虽然传统反垄断机制在引入平台形态演变的发展观后可以有效处理平台间的垄断行为，但无法应对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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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发了本文研究的第一个问题——不同研究阶

段中的平台是否具有相同的定义。我国学界对于平

台垄断行为的研究集中于第二阶段，这又引发了第

二个问题——对平台垄断行为的集中研究中蕴含着

数字经济的何种转型。按照平台发展的不同形态审

视垄断行为的嬗变与异化，引出了本文拟解决的第

三个问题——数字经济领域究竟存在哪些反垄断法

无法规制的垄断行为，是否以及需要何种监管措施

进行处理。这三个问题是平台治理中的基础性问

题，关系着未来平台治理的发展方向。

二、平台的形态演变与定义变迁

平台反垄断研究的起点应当是平台的定义，否

则难以在同一语境中进行学术探讨。数字平台自20
世纪90年代产生以来一直处于形态演变之中。平台

的不同形态蕴含着迥异的发展目标，其所引发的垄

断行为也有着不同的外在表现和内在特质。

(一)作为信息存储中介的Web1.0平台

数字经济的出现与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密切

相关。互联网通信技术的端倪是 20世纪 60年代末

开发的分组交换(packet switching)技术。与此前电路

交换(circuit switching)技术所构建的以电信运营商为

核心的高度中心化体系不同的是，分组交换技术将

信息分拆成数据包，将各个数据包进行分组传输，

在所有数据包到达目的地后再重新整合。因此，这

种通讯技术允许用户间的点对点传输，代表着去中

心化的传输逻辑。但分组交换技术的初始目的是实

现信息在用户间的直接传输，并不必然要求平台的

介入。

数字经济的商业化运行肇始于蒂姆·伯纳斯·李

1990年发明的万维网协议。商业化运行使得信息传

输的规模骤然提升，纯粹的点对点传输无法满足商

业化场景中的交互需求，由此，平台作为信息存储中

介的角色应运而生。数字经济的这种形态被称为

Web1.0(1990-2000年)。Web1.0平台被学界定义为，

通过新型互联网通信技术将传统信息进行数字化存

储，并向用户进行单向传输或者展示的商业组织形

态。⑧代表性平台为门户网站，我国的新浪、搜狐、网

易等也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Web1.0平台与我们当

前讨论的平台相去甚远。目前我国对于平台的普遍

性定义规定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

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下称“平台反垄断指南”)第2条
中，即平台为“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使相互依赖的双

边或者多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则下交互，以

此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该定义要求平

台必须同时服务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用户群体。而

Web1.0平台仅服务同一类主体，即信息的获取者。尽

管Web1.0时期也存在早期的电子商务平台，但其提

供的服务主要是商品的价目表，与促进商家和用户

交易的现代电子商务平台明显不同。因此，Web1.0
平台与线下图书馆、纸质媒体等传统信息中介区别

不大，仅将信息的传统存储模式升级为数字化存储。

处于Web1.0形态的数字经济呈现出较为激烈

的竞争效应，几乎没有平台获得垄断地位，实践中也

不存在垄断问题。20世纪末的学者对于数字经济的

研究还主要限于其对国家安全与知识产权侵权等方

面的挑战。⑨关于平台反垄断的学术研究非常有限，

且大都认为数字经济不会改变传统反垄断机制的底

层逻辑。比如，波斯纳指出，虽然数字经济(彼时还

称“新经济”)相较于传统经济有着诸多不同，但反垄

断法仍然有效，无须对之作出特别调整。⑩因此，

Web1.0平台被排除在本文的研究之外。

(二)作为信息交互中介的Web2.0平台

作为信息存储中介的Web1.0平台只能通过广告

盈利，其既要面临其他平台的竞争，又要面临(数字

化的)传统媒体的竞争。缺乏创新盈利模式使得数

字经济的泡沫在2000年前后集中破灭。平台企业的

批量破产引发了业界对数字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

随之开启了Web2.0形态(2001-2010年)。与Web1.0
形态相比，Web2.0形态对于数字经济的重组主要表

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Web2.0形态改变了平台的商业模式和盈

利模式。Web2.0平台虽然与Web1.0平台使用相同

的通信技术，并未从技术逻辑上改变数字经济，但增

加了用户参与的选项，使得平台具有极大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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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用户逐渐被划分为具有不同需求的两类群体，

即信息的提供者 (商家)与信息的获取者 (用户)。
Web2.0平台除了向用户单向提供信息之外，还鼓励

用户参与信息的提供和创造，由此促生了用户创造

内容。其业务重心开始转变为打造合作共享的社

交网络。在此过程中，平台逐渐演变为信息交互的

中介，与商家和用户共同促进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此时，具有历史意义的平台有各种社交平台、视频图

像分享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等。“平台反垄断指南”中

的平台应当就是Web 2.0平台。与此相应，Web2.0
平台的收入来源在广告费的基础上，增加了收取商

家和用户交易的手续费。

其二，Web2.0形态改变了平台的职能。Web1.0
平台仅承担市场盈利职能，与用户是纯粹的交易关

系。Web2.0平台在此之外，逐渐开始承担市场组织

职能。在传统的线下经济中，市场组织职能主要由

政府通过公权力建构，但这些传统机制在信息交互

场景中的应用存在较大的限制。为此，Web2.0平台

需要构建一套适合线上交易的信任机制与安全机

制，如在线信用评价、第三方支付、在线纠纷解决

等。这些新的职能以平台内规则的形式展现，使得

平台开始改变“既有的国家权力结构及权力组成部

分之间的关系”。

其三，Web2.0 形态首次造就了平台的垄断力

量。数字经济的真正繁荣发轫于Web2.0形态，该形

态产生了我们现在熟知的各种平台，如百度、阿里、

腾讯等。Web2.0发展初期，各种平台之间的竞争异

常激烈。比如，百度直至2008年还面临着谷歌、雅虎

等搜索引擎平台的强力狙击，甚至出现过市场份额

下滑的情况。随着Web2.0平台开始逐步展示“赢

者通吃”的特征，市场集中化发展的趋势愈演愈烈。

至 2010年前后，各个头部平台的市场地位正式确

立。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平台反垄断案件开始在我

国出现，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为“百度案”与北京奇

虎科技有限公司诉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案(下称

“3Q案”)。与之相对应，我国的平台反垄断研究也

是从2009年正式开启。

(三)作为业务聚合中介的互联网生态圈平台

尽管Web2.0形态扩张了平台的定义，但处于该

形态的平台依然只是数字信息的传输工具，尚未与

实体经济真正结合。大致从 2010年之后，数字经济

开始确立“互联网+”的发展方向，即互联网经济与实

体经济的结合。与实体经济的结合极大地扩张了数

字经济的经营范围，造就了Web2.0形态中不曾出现

的分享经济，如在线餐饮外卖、网约车、互联网租房

等，并又一次改变了数字经济。

首先，平台的经营范围被再次扩张。Web2.0平
台集中于单种业务的经营，这种经营模式使得各种

头部平台与其经营业务呈现密不可分的关系。比

如，百度在口语中甚至已经转变为动词，意指在线搜

索。但在“互联网+”的引导之下，平台开始摆脱单种

业务经营的发展模式，成为多种业务聚合经营的中

介平台。这种现象被学界冠以“互联网生态圈”之

名，即“通过构建一个多边群体合作共赢机制使得平

台生态圈在核心业务的驱动下，各个衍生覆盖业务

模块经过有机的协同而形成的系统”。互联网生态

圈主要有两种类型：生产型生态圈与广告型生态

圈。前者以某种设备(如苹果)或者服务(如淘宝)作
为核心打造，后者则通过免费提供的主营业务(如微

信、百度等)来获取广告收入。虽然这两类生态圈的

目标一致，但盈利方式存在差异。生产型生态圈以

提升核心业务的质量作为主要盈利手段。广告型生

态圈的主要利润不来自用户端，因此其是以增加用

户黏性的方式来获取广告利润。学界对此尚未有统

一的名称，本文称之为互联网生态圈形态(2010至

今)，即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使相互协同的多种平台

业务在核心平台业务的连接下聚合，以此共同创造

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

其次，平台的经营模式被再次改变。经营单种

业务的Web2.0平台以提升平台业务质量作为主要

发展目标。互联网生态圈平台则衍生出跨业经营的

商业模式，逐渐发展成为凝聚各种互联网业务的聚

合型平台，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的消费体验，同时满

足用户的多种需求。其经营扩张主要从两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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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平台在主营业务之余进军其他

平台业务。这种模式又可以具体细分为两个子模

式，分别是平台通过自行开发提供其他平台业务，如

腾讯在微信中植入朋友圈、公众号、小程序、第三方

支付等，以及平台通过并购、持股等方式吸纳其他平

台进入同一生态圈，如阿里集团并购高德地图等。

第二个层面是，互联网生态圈平台利用其所掌握的

平台内交易信息，选择盈利率最高的商家经营领域

亲自入场经营，与商家展开直接的竞争。

(四)平台定义变迁中的三重扩张

上述三种形态表面上只是数字经济商业模式的

升级与迭代，但在深层次上蕴含着平台定义的变

化。具体而言，这三种形态代表着平台定义在三个

层面的连续扩张：

第一，平台内市场主体的扩张。Web1.0平台主

要是信息存储的中介，其面对的是具有同种需求的

信息索取用户，主要功能是信息的单向展示，因此仅

涉及两类市场主体：平台与用户。Web2.0平台发展

成为信息交互中介，其目的是协助商家和用户进行

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交易，构建起平台、商家和用户之

间的三角结构，平台内的市场主体数量也升级为三

个或者三个以上。互联网生态圈平台从核心平台业

务向其他平台业务开拓，形成以核心平台业务为轴

心、以其他子平台业务为辐状的结构，向商家和用户

提供多业务的聚合式商品或者服务。因此，互联网

生态圈平台内的市场主体除了商家和用户之外，又

增加了子平台这个全新的市场主体。

第二，平台内法律关系的扩张。Web1.0平台只

是信息服务的提供者，与其用户之间是信息提供的

合同关系。Web2.0平台除了给商家和用户提供信息

服务之外，还要保障商家和用户之间交易的顺利进

行。因此，Web2.0平台与商家和用户之间首先是中

介服务的合同关系。其次，由于平台新增的市场组

织职能，其与商家和用户之间又产生了第二重法律

关系，即市场管理关系。尽管存在双重法律关系，但

在Web2.0形态中，平台与商家和用户共同创造价

值，三者属于利益共同体。而在互联网生态圈的改

造之下，平台与商家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二者不再

只是合作关系。随着互联网生态圈平台进入商家经

营领域，其与商家之间又发展出第三重法律关系，即

竞争关系。

第三，平台市场规模的扩张。Web1.0形态的出

现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平台获得超越传统企

业的规模，即平台规模的第一次扩张。不过，Web1.0
平台并未真正突破企业的传统性质。与之相比，作

为信息交互中介的Web2.0平台打破了企业与市场

的边界。以市场形态呈现的Web 2.0平台第二次扩

张了平台的规模，并初步展现出数字经济的“赢者通

吃”效应。互联网生态圈形态对平台的规模进行了

第三次扩张，使得平台不再是单种业务的分散式经

营，而是以核心平台业务为依托的聚合式经营。不

同的平台业务被注意力和数据这两项重要资产横向

打通，再加上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平台的规模进一步

扩张。平台规模的多次扩张不但引发了学术界的关

注，更引发了各国权力机构的关注。多数国家开始

改变之前对于数字经济放任自由的规制态度，通过

加强反垄断执法或者制定新的监管法规的方式进行

严格控制。

自 20世纪 90年代至今，数字平台从Web 1.0形

态中的信息存储中介进化为Web 2.0形态中的信息

交互中介，进而演化成如今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的

业务聚合中介。数字经济的形态演变确实引发了平

台定义的变化。从时间发展来看，我国关于平台反

垄断研究的第一阶段对应的是Web2.0平台，第二阶

段对应的是互联网生态圈平台。平台内市场主体的

数量越多、平台的职能越复杂、平台的规模越大，意

味着平台垄断行为的类型和数量越多。因此，互联

网生态圈平台涉及的垄断行为一定会多于Web2.0
平台。这回应了我国平台反垄断研究的第一阶段

主要研究相关市场、第二阶段主要研究垄断行为的

现象。

三、Web 2.0形态中的垄断行为

将平台定义的扩张与反垄断分析相结合，则可

发现研究平台垄断行为的两个关键点：一是平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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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变化对于相关市场界定的影响，二是平台定义

的变化对于垄断行为类型的影响。后者的分析又可

在两个层面具体展开：其一是平台间(或者生态圈间)
竞争中产生的垄断行为，其二是平台内(或者生态圈

内)竞争中产生的垄断行为。

(一)Web2.0平台相关市场界定的困境与解决

目前学界用以解释Web2.0形态的通行理论为

双边市场。双边市场具有三个核心特征：(1)存在两

个或者多个不同的用户群体，且这些群体必须通过

平台进行交互。(2)这些用户群体之间存在交叉网络

效应，即其中一个用户群体数量的增加会引发另一

个用户群体数量的增加。(3)平台对这些用户群体施

加不均衡的价格结构，往往表现为对于某个用户群

体的免费策略。从“平台反垄断指南”第2条的规定

来看，我国当前对于平台的定义应当是基于Web2.0
形态的双边市场平台。

传统的单边市场仅涉及一种商品或服务，其竞

争也主要围绕该商品或服务展开。Web2.0形态的双

边市场则涉及两种以上的商品或服务，其竞争需要

围绕多种商品或服务展开。因此，双边市场的竞争

范围要大于单边市场，此即Web2.0平台的市场规模

大于Web 1.0平台的内因。在平台反垄断研究的第

一阶段中，我国学界的争议主要是双边市场中的相

关市场界定应当以其中一个用户群体为主，还是需

要囊括所有的用户群体。学界的纠结点在于，无论

选择何者均存在执法困境：一方面，若只基于某个用

户群体来界定相关市场，则无法反映双边市场的全

貌。双边市场平台需要对不同的用户群体进行差别

定价，其往往采用免费或者低价的策略来培养该群

体的数量，以此吸引其他付费的用户群体。若单单

考虑其中某个用户群体，则双边市场平台对于用户

的免费策略可能涉及掠夺性定价的问题。另一方

面，若在相关市场界定中囊括所有的用户群体，则会

出现相关市场范围过大而无法认定支配地位的尴

尬。这主要是因为，注意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中的

“通货”，仅以注意力进行替代性分析的话，所有的

平台业务都可被划定在同一个相关市场，那么任何

一个平台都不具有支配地位。

从近期国内外平台反垄断的执法实践来看，这

种理论上的担忧并未给司法和执法机构带来真正的

挑战。按照商家与用户是否存在直接的交易关系，

双边市场可以分为交易型双边市场和非交易型双边

市场。前者的典型例子为电子商务平台。其所服

务的主要群体是商家与用户，二者必须通过电子商

务平台发生交易。后者的典型例子为搜索引擎平

台。其所服务的群体为广告商与用户，二者虽然发

生信息交互，但并不存在真正的交易活动。此外，这

两种双边市场所服务的用户群体也存在不同的需

求。对于电子商务平台来说，商家的需求是销售，用

户的需求是购买。对于搜索引擎平台来说，广告商

的需求是投放广告，用户的需求是获取信息。鉴于

这两种双边市场的差异，司法和执法机构采取了不

同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

首先，基于交易型双边市场的核心是商家与用

户的交易，实践中将此类双边市场的相关市场界定

为实现相关交易的平台业务，也即在相关市场界定

中囊括了所有的用户群体。比如，在我国阿里巴巴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下称“阿里

案”)中，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涉案相关市场界

定为“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在美团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案(下称“美团案”)中，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将之界定为“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将

所有用户群体界定为同一个相关市场的理论难点在

于基于何种用户群体认定市场支配地位。但该问题

并未导致实践层面的困难。交叉网络效应的存在使

得交易型双边市场平台在商家端的市场力量与在用

户端的市场力量呈现正比例增加。无论是从商家端

还是从用户端来测量此类平台的支配地位，结果应

当相同。比如，在“美团案”中，执法机构测算了美团

在商家端的市场份额为70.7%，在用户端的市场份额

为 68.5%，二者近乎等同。因此，将交易型双边市场

界定为统一的相关市场成为实践中的自然选择。

其次，非交易型双边市场中的商家与用户缺乏

直接的交易，实践中分别基于不同的用户群体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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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此类双边市场的相关市场，从而包括多个相关市

场。我国目前尚未有非交易型双边市场的成案，但

欧盟对于谷歌搜索引擎已经作出了多个反垄断处

罚。在2017年“谷歌比价购物案”中，鉴于谷歌的垄

断行为作用于搜索引擎服务，因此该案的相关市场

被界定为搜索引擎服务市场，这实际上是从用户端

来界定相关市场。在2019年“谷歌广告案”中，涉案

垄断行为作用于互联网广告端，因此该案的相关市

场被界定为互联网广告市场。由此可见，欧盟是基

于垄断行为作用的用户群体来界定非交易型双边市

场的相关市场。针对相关市场范围可能会被无限扩

大的担忧，欧盟认为，不同平台业务所产生的注意力

不具有替代性。故在“谷歌比价购物案”和“谷歌广

告案”中，欧盟将搜索引擎所聚集的注意力认定为单

独的相关市场，与其他平台业务所产生的注意力不

具有替代性。因此，学界关于非交易型双边市场中

相关市场界定的担忧也已被执法实践所解决。

(二)平台间竞争中的垄断行为

在双边市场的经济模型中，平台在经营中主要

面对四类主体：商家、用户、非竞争平台、竞争平台。

平台与商家和用户之间的行为属于平台内竞争的范

畴，平台与竞争平台和非竞争平台之间的行为属于

平台间竞争的范畴。其中，Web 2.0平台与非竞争平

台可以在互联互通的过程中实现流量的共同提升，

因此属于利益共同体，较少发生垄断纠纷。Web2.0
平台与竞争平台不存在交易关系，无法直接对竞争

平台实施垄断行为，只能通过其所服务的商家和用

户间接实施垄断行为。

研究平台垄断行为无法绕过的主题是数字经济

的“赢者通吃”效应。数字经济相较于传统经济确实

展现出市场规模庞大的特征。尽管这种特征从数字

经济产生之初就已出现，但传统经济中的企业受制

于交易成本，往往无法占领整个市场。因此，传统经

济中曾出现过企业与市场的区分。由于无法占领

整个市场，传统经济中的竞争模式也被称为“市场内

竞争”(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换言之，每个企业

的经营目的是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但始终无法形

成垄断。在双边市场中，交叉网络效应的存在意味

着，用户规模是平台在竞争中胜出的关键。用户规

模越大，竞争优势就越强。因此，Web2.0形态中的竞

争模式转变成“为了市场的竞争”(competition for the
market)。换言之，平台必须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甚

至垄断整个市场，此即“赢者通吃”现象的内因。

虽然“赢者通吃”效应可以解释Web 2.0平台何

以形成超大规模，但难以直接证明数字平台一定会

形成垄断地位。从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来看，真正

能够“赢者通吃”的平台业务为数甚少，其中最重要

的原因是多宿主效应(multi-homing)。多宿主效应

是指用户可以同时拥有多个相似平台业务的应用程

序，在每次使用时选择最为适合的平台业务。与之

相对应，单宿主效应(single homing)则是指虽然存在

多个竞争平台，但用户会倾向于仅使用某个平台的

业务。具有单宿主效应的平台会自然获得垄断地

位，但天然具有这种效应的平台极少，如即时通讯平

台。因此，为了获取垄断地位，Web2.0平台需要实施

策略性行为来突破多宿主效应的限制，打造自身平

台的异质性，人为营造单宿主效应。为此，平台可能

实施的垄断行为主要是独家交易与最惠国条款。

首先，限制竞争平台发展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

求自身的商家或者用户不得使用竞争平台的业务，

此即独家交易(或者说“二选一”)。双边市场存在多

种用户群体，独家交易既可以针对用户实施，如“3Q
案”，也可以针对商家实施，如“阿里案”“美团案”以

及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等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案(下称“中国知网案”)、上海食派士商贸发展有

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平台实施独家交易

的最终目的是使竞争平台无法达成规模优势，从而

被排挤出市场。独家交易既可以表现为直接限制，

如强迫、胁迫商家或者用户不得与竞争者交易，也可

以表现为间接限制，如通过较低的手续费、忠诚折扣

等利益引诱，吸引商家或者用户不与竞争者交易。

独家交易同时具有排除、限制竞争以及促进竞争的

双重效果，故通说认为，“不能对其适用本身违法原

则，只能适用合理原则进行违法性认定”。独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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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在传统经济和数字经济中均存在。在审理传统经

济中的独家交易案件时，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认定该

行为的竞争效果需要考虑其“是否提高市场进入壁

垒或者增加竞争对手的成本，产生市场封锁效应”。

在审理数字经济中的相关案件时，执法机构的分析

重点同样是独家交易是否“形成锁定效应，减少自身

竞争压力，不当巩固并强化自身市场力量”。二者

并无本质差异，换言之，传统反垄断法的分析方法对

于数字经济同样适用。

其次，与独家交易通过商品或服务的独特性来

实现单宿主效应不同的是，最惠国条款 (most- fa⁃
voured-nation clause)通过价格的独特性(最低价)来实

现单宿主效应。广义的最惠国条款是指，平台要求

商家在其平台上销售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必须是全

网最低的，包括该商家在竞争平台上的价格以及在

自营网站上或者线下店中的价格。狭义的最惠国条

款仅指，平台要求商家在其平台上设定的价格不得

高于自营网站上或者线下店中的价格。学界通说认

为，广义的最惠国条款会提升中小平台的竞争成本，

尤其是当平台业务同质性明显时，会产生较强的单

宿主效应。与之相比，狭义的最惠国条款同时具有

促进竞争和限制竞争的双重效果，其一方面可以防

止商家通过平台推广自己的商品或服务却绕开平台

进行交易的搭便车行为，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市场封

锁和价格合谋的风险。因此，二者均得适用合理原

则的分析模式。这表明，平台实施的最惠国条款并

未超过传统反垄断机制的调整范围。我国目前尚无

涉及最惠国条款的平台案件，但在传统经济中对该

行为进行过处罚。执法机构指出，最惠国条款在通

常情况下不足以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只有在

产生市场锁定效应时才应禁止。针对数字经济中的

最惠国条款，欧盟近期也在反垄断立法和执法层面

作出类似的回应。在立法层面，欧盟认为，狭义的最

惠国条款往往具有促进竞争的效果，因此对之进行

批量豁免，但广义的最惠国条款可能会产生市场封

锁的效果，应当对之进行合理原则的分析。在执法

层面，欧盟在“亚马逊案”中认定亚马逊电子书销售

中的最惠国条款违法，其原因正是涉案行为与亚马

逊的支配地位相结合后产生了市场封锁的效果。

因此，数字经济中的最惠国条款亦未展示出与传统

经济的差异，传统反垄断法的适用并不存在障碍。

(三)平台内竞争中的垄断行为

平台内竞争涉及平台与商家和用户之间的关

系。为了更好地保障双边市场的运行，Web2.0平台

会尽可能地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原则上不会与商家

和用户发生利益冲突。但从我国的实践来看，平台

与商家和用户在例外情形中也会发生垄断纠纷。

一是拒绝交易。数字经济发展至今已经演变成

为注意力经济。注意力的重要意义使得平台往往不

会对用户作过多限制。因此，与平台发生冲突的

主体主要为商家，多涉及平台对商家的封号行为，

典型案例为“百度案”与徐书青诉深圳市腾讯计算

机系统有限公司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下称“徐书

青案”)。在“百度案”中，原告因人为操控搜索结果

而被百度屏蔽。法院指出，若百度不对人为提高搜

索排名的行为进行控制，则会导致搜索业务的无序

竞争，降低用户的检索质量，因此百度的屏蔽行为合

法。在“徐书青案”中，原告因发布包含广告语的微

信表情包而被腾讯封禁。法院判定，原告的行为违

反了腾讯制定的平台内规则，因此“应该优选在合同

法框架下解决，而不是直接诉诸反垄断法”。这些案

件本质上涉及平台基于市场组织职能对于商家不当

行为的管理活动。共同利益的存在使得平台缺乏对

商家实施垄断行为的动力，因此，这些所谓的“垄断

纠纷”所涉及的并非真正的垄断行为，而是平台实施

市场管理行为所造成的冲突，原则上属于自我规制

的范畴，应当由平台依照平台内规则自行处理。

二是超高定价。Web2.0平台在理论上存在实施

超高定价的可能。该行为既可能发生在平台与商家

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平台与用户之间，这取决于平台

的定价结构。但无论哪种，都只能发生在平台与付

费的交易性主体之间，且亦未超越传统反垄断机制

的调整范围。比如，在“中国知网案”中，执法机构就

依据反垄断法认定中国知网的行为构成超高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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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强调的是，Web2.0平台与商家和用户是利益共

同体，超高定价在数字经济中的发生概率非常低。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报告中甚至不将

超高定价列为各国执法机构必须关注的平台垄断行

为。即便是“中国知网案”，也很难说是纯粹的超高

定价案。在该案中，执法机构共认定了独家交易与

超高定价两类垄断行为，但着重分析了独家交易行

为，仅以中国知网的价格超过之前的价格及竞争者

的价格就认定该行为构成超高定价。在反垄断法

上，确定超高定价的违法性需要衡量价格与成本的

关系。任何平台在运行初期总是通过亏本的方式

来吸引用户，其后的提价能否覆盖前期的沉没成本

并非一目了然。执法机构在未比较中国知网的价格

与运营成本的基础上就认定该行为违法，不完全符

合超高定价的分析方法。但该案也表明，平台通常

不会仅实施超高定价行为，而是会以其他垄断行为

作为辅助手段，此时，对其他垄断行为进行反垄断执

法即可有效避免超高定价的问题。

三是大数据杀熟。大数据杀熟是指平台对于不

同用户进行个性化定价的行为。虽然个性化定价可

以表现为对新客设置比熟客更低的价格，但学界关

注的主要是平台对消费能力高的用户设置更高价格

的行为。产生大数据杀熟的主要原因是，平台可以

通过分析用户数据来预测其行为模式。但到目前

为止，大数据杀熟只是媒体的猜测，尚未有任何证据

表明平台正在普遍性地实施该行为。因此，至少在

现阶段，探讨该行为的反垄断规制尚不具有现实意

义。即便反垄断法无法适用，我国现有的其他法律

也能够有效解决其规制问题。比如，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14条要求，平台在处理个人信息前必须获得用

户的事先同意。若平台搜集用户数据的目的是实施

大数据杀熟，则必须事先告知用户，此时用户可以行

使否决权。又如，电子商务法第 18条第 1款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根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

等特征向其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搜索结果的，应当

同时向该消费者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大

数据杀熟往往需要结合信息搜索进行，因此，该条同

样赋予用户否决权。总之，在大数据杀熟未被完全

证实之前，上述法律已经可以较好地保护用户的利

益，无须动用反垄断法。

Web2.0平台凭借信息交互中介的功能创造了数

字平台史无前例的超大规模，改变了传统企业的竞

争模式与经营模式。这种新型的商业模式确实给传

统反垄断法的实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并未导致

后者的系统性坍塌。Web2.0平台对于传统反垄断实

施机制的挑战主要表现在相关市场的界定。一旦该

问题被解决，平台企业与传统企业在平台间竞争中

的垄断行为上就不存在本质性的差异了。与传统企

业相比，Web2.0平台被赋予市场组织职能，引发了平

台内竞争中的垄断假象，但此类纠纷属于平台自我

规制的范畴，原则上无须政府的外力控制。这也是

我国学界在平台反垄断研究的第一阶段主要关注相

关市场与支配地位、较少研究平台垄断行为的深层

次原因。

四、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的垄断行为

互联网生态圈的出现，一方面与新用户红利期

衰退后平台创收压力激增相关，另一方面与不同平

台业务之间的共同成本趋同化发展相关。互联网生

态圈形态不但进一步扩张了数字经济的范围，而且

加深了平台与其他市场主体的交互，从而引发了更

多的新型垄断行为。

(一)互联网生态圈中相关市场的扩张及其应对

在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平台之间的竞争不再

是单种业务的竞争，而是以核心平台业务为依托的

聚合业务竞争。生态圈平台的真正经营目的是，围

绕核心平台业务，不断试探注意力与数据这两项重

要资产在数字经济中的发展边界，从而实现二者的

最大化运营。这种新型的经营模式在扩张生态圈平

台经营范围的同时，也扩张了相关市场的范围。

其一，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的竞争重心开始向

核心平台业务聚拢。当平台发展至互联网生态圈形

态，核心平台业务的作用开始凸显，难以形成聚合效

应的非核心平台业务原则上无须成为反垄断法的关

注对象。欧盟数字市场法第2条仅将在线中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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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搜索引擎、在线社交网络、视频分享、即时通讯、

操作系统、网页浏览器、虚拟助手、云存储、在线广告

这十种平台业务列为核心平台业务，对其他平台业

务不予监管。我国执法机构尚未关注到核心平台业

务在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的意义。比如，2021年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互联网平台分类分

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下称“平台分类分级指南意见

稿”)与《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

稿)》(下称“平台责任指南意见稿”)。其中，“平台分

类分级指南意见稿”提供了相关市场界定的思路，但

其共界定了31类平台业务，将几乎所有的平台业务

类型纳入监管范畴。这背后的逻辑假设应当是，每

一种平台业务都有可能成为生态圈的核心。但客

观来看，其中的多数业务难以成为核心平台业务，

如垂直商品交易类、商超团购类、家政服务类、金融

资讯类等。对于平台的这种分类方式意味着，我国

执法机构对于平台的监管思路依然停留在Web 2.0
形态，尚未察觉到互联网生态圈形态所带来的重大

竞争转型。

其二，互联网生态圈形态正在加速着传统平台

业务之间的融合。我国尚未有生态圈平台实施垄断

行为的成案，但近期的“腾讯封禁抖音案”蕴含着生

态圈间竞争的场景。该案涉及腾讯在微信中禁止

用户直接转发抖音视频链接的行为。按照双边市场

理论，微信处于即时通讯市场，抖音处于短视频市

场，二者处于不同的相关市场。但令人奇怪的是，

在诸多生态圈中，腾讯生态圈主要针对抖音生态圈

实施封禁行为，而与其他生态圈相对处于和平发展

的状态。这意味着，互联网生态圈形态的出现导致

腾讯与抖音之间的经营范围开始发生重叠。我国执

法和司法机构尚未关注到这种转变。2023年9月6日
欧盟委员会依据数字市场法第 3条，将抖音(Tiktok)
指定为平台看门人(gatekeeper)，并将之定性为社交

网络平台，与脸书(Facebook)、照片墙(Instagram)、领
英(LinkedIn)等处于同一个相关市场。而微信的朋友

圈同样属于社交网络。循此界定，抖音与微信就共

处于社交网络这个边界扩张后的相关市场。这也可

以解释为何腾讯专门针对抖音实施封禁行为，而不

是其他生态圈。由此看来，互联网生态圈形态确实

引发了传统平台业务的融合，从而产生了更大范围

的相关市场。

与Web2.0平台主要从规模经济效应的角度扩

张数字经济的规模、通过互联网技术降低交易成本

以寻求“为了市场的竞争”不同的是，互联网生态圈

平台的出现从范围经济效应的角度再次强化了数字

经济的新型竞争模式。从平台的角度来看，互联网

生态圈形态可以突破注意力和数据的边界，使得平

台能够降低不同业务之间的经营成本。从用户的角

度来看，“一站式”消费的生态圈使用户可以通过一

个账号同时登录多个互联网平台，提升使用不同平

台业务的体验。此外，同时提供多种业务还可以产

生限制经营单种业务平台竞争的垄断效果。囿于新

用户红利期的衰退，平台进入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一

方面是为了降低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是为了与竞争

者抢夺用户。因此，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的竞争更

为激烈，也更容易引发平台滥用支配地位的担忧。

对于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的业务聚合，反垄断

法中存在组产品市场(cluster market)的应对举措，将

能够产生强范围经济效应的多种业务界定为同一个

相关市场。应用组产品市场的最佳例子为超市。

虽然超市中的每种商品都应界定为单独的相关市

场，但各国司法和执法机构总是将之一揽子界定为

超市类商品。互联网生态圈所构造的正是组产品

市场，而非单种平台业务的多个市场。从目前的市

场发展来看，各个生态圈主要还是围绕核心平台业

务进行打造。因此，互联网生态圈中的相关市场界

定也应当围绕核心平台业务，其他非核心平台业务

应当纳入核心平台业务所构成的组产品市场之中。

但此时的难点之一是，核心平台业务的种类处于持

续的发展演变之中，最终呈现出何种结果尚不可

知。另一难点是，业务聚合还在改变着核心平台业

务之间的边界，以Web2.0平台的思维来认知互联网

生态圈平台必然导致假阳性错误。对此，司法和执

法机构需要不断观察互联网生态圈打造中平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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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合趋势，以此来判断我国应当基于何种核心平

台业务来界定相关市场。

(二)生态圈间竞争中的垄断行为

在进入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之后，平台与竞争平

台的关系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依然是为了营造单宿

主效应而引发的垄断行为。但平台与非竞争平台的

关系开始发生异化，尤其是当进入非竞争平台业务

时，互联网生态圈平台可能会弱化甚至停止与非竞

争平台的合作关系，从而产生新型垄断行为，主要是

自我优待与平台封禁。

自我优待与平台封禁虽具有不同的行为外观，

但在垄断目的上具有统一性。自我优待是指“核心

平台1”为了促进“自营/关联子平台”的发展，给予其

超越从属于“核心平台 2”的“竞争子平台”的优惠待

遇。这种优待行为发展到极致即为平台封禁，即

“核心平台 1”为了优待“自营/关联子平台”，不再与

“竞争子平台”发生任何交易。此即前述的“腾讯封

禁抖音案”。我国学界多认为，自我优待属于利用杠

杆效应排挤竞争者的行为，这些行为按照实施方式

可以细分为拒绝交易、搭售、差别待遇等。既有研

究多认为，自我优待的竞争损害为该行为的杠杆效

应，即核心平台通过实施自我优待，将其支配地位传

导至子平台所在的相关市场。该分析强调的是，

“自营/关联子平台”在“核心平台1”的帮助下获得了

不正常的竞争优势。

上述分析割裂了“核心平台 2”在生态圈间竞争

中的角色。在注意力和数据这两项重要资产的横向

打通之下，“核心平台 2”营造的是聚合型的业务平

台，即通过业务整合，一方面推动“竞争子平台”业务

的发展，另一方面获得“竞争子平台”所带来的额外

的注意力和数据，进而强化核心平台业务的发展。

因此，当平台竞争升级为互联网生态圈竞争后，执法

机构应当将“核心平台2”纳入竞争分析之中，重点分

析其是否能够应对“核心平台 1”的各种垄断行为。

不考虑“核心平台2”的竞争角色，可能会在竞争分析

中导致假阳性错误。

其一，当遭遇“核心平台1”的自我优待时，“竞争

子平台”能够在“核心平台 2”的帮助下采取应对措

施。我国平台发展历史上最著名的平台封禁纠纷为

2015年春节之际腾讯在微信中封杀支付宝红包。该

行为可被解释为腾讯生态圈支持微信红包的自我优

待。但阿里生态圈基于自身的经济和技术优势，在

一夜之间推出“支付宝口令”，短时间内成功突围。

此时，若执法机构根据反垄断法对腾讯的行为进行

处罚，一方面，在创新密集的数字经济中存在执法效

果滞后的问题，另一方面，无法激发市场主体自行寻

找解决方案的动力。此外，阿里生态圈能够在一夜

之间通过“支付宝口令”突破腾讯生态圈的封禁，不

仅证明生态圈间的竞争还处于良性状态，也意味着

反垄断法的介入并无必要。

其二，不考虑“核心平台2”的角色可能会限制小

生态圈的发展。以2017年顺丰和菜鸟相互封闭对方

的数据接口为例，虽然顺丰在快递行业并不具有支

配地位，却是我国第一大物流平台。菜鸟虽然是小

物流平台，但从属于规模远大于顺丰的阿里生态

圈。若竞争执法机构割裂地看待顺丰的封禁行为，

认定其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中的拒绝交易，则顺丰

必须向菜鸟开放数据。而菜鸟作为快递行业中的小

平台，无须向顺丰开放数据。如此，阿里生态圈可以

通过菜鸟获得顺丰的所有数据，并可能会在随后的

图1 生态圈间的竞争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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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中利用跨业经营的优势排除或限制顺丰的竞

争。事实上，菜鸟敢于挑战规模远大于己的顺丰，客

观上也说明了其在竞争中充分借助了阿里生态圈的

市场地位。因此，顺丰和菜鸟之间的平台封禁行为

具有商业上的合理性，硬性利用反垄断法对之进行

处理，并不利于相关市场中的竞争，也不会真正解决

问题。后续事实证明，虽然事后顺丰和菜鸟在国家

邮政局的协调下表面上继续合作，但实际上二者并

未实现全面的互联互通。

(三)生态圈内竞争中的垄断行为

进入互联网生态圈形态后，平台开始经营自营

业务并与商家竞争，平台与商家之间的关系也开始

发生异化。此时的担忧主要为，平台可能会利用市

场组织职能，通过优待自营业务来强化其市场盈利

职能。因此，与生态圈间竞争主要考虑核心平台的

竞争角色和盈利功能不同的是，生态圈内竞争涉及

如何看待核心平台的市场组织职能。

生态圈内竞争中的自我优待与生态圈间竞争中

的自我优待表面上具有相似性：“竞争子平台”与“商

家”处于同等地位，均属平台内经营者的范畴，但二

者存在本质区别：“竞争子平台”与“核心平台2”处于

同一个互联网生态圈，并受到后者的保护，而“商家”

是独立的市场主体，缺乏生态圈的保护。笔者认为，

可以通过反垄断法中的控制权概念区分“竞争子平

台”与“商家”。受其他互联网生态圈控制的平台内

经营者属于“竞争子平台”，未受到其他互联网生态

圈控制的平台内经营者属于“商家”。区分二者的主

要目的在于，“竞争子平台”在互联网生态圈的保护

下可以实施对抗行为，独立的“商家”则受制于平台

的市场组织职能，难以与平台直接抗衡。

为促进自营业务的发展，平台可能会从两个方

面对自营业务进行优待：一为增加自营业务的首页

曝光率、提升自营业务的搜索排名、降低商家业务的

搜索排名等。这些行为属于显性的自我优待行为。

二为通过搜集分析商家数据来提升自营业务的竞争

优势。该行为类似于自我优待，但也有区别。自我

优待是指平台向自营业务提供更为优惠的服务，而

平台利用商家数据与之竞争时，可能并不直接涉及

向自营业务提供优惠服务的内容。当然，即便不向

自营业务提供优惠服务，平台也可通过分析商家数

据获得超越竞争水平的优势。这些行为属于隐性

的自我优待行为。欧盟明确将之纳入监管范畴，由

数字市场法第5条规制。但隐性的自我优待尚未纳

入我国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

即使对于显性的自我优待，反垄断法能否规制

也充满着争议。反垄断法中的差别待遇规则仅禁止

垄断者在第三方交易主体之间的歧视性行为，而自

我优待涉及的是优待自己、“劣待”第三方交易主体

的行为。市场机制原则上不禁止经营者给予自己超

越他人的交易条件。因此，差别待遇规则难以成为

规制此类自我优待行为的法律依据。反垄断法中的

另一可能规制依据为必需设施原则，即当某项资产

构成必需设施时，垄断者必须与第三方主体交易。

但必需设施的认定条件极为苛刻，要求涉案平台必

须同时缺乏现实的及潜在的“可替代性”。时至今

日，我国尚未有过涉及平台构成必需设施的案件。

在国际上第一起自我优待案——“谷歌比价购物案”

中，欧盟也未将谷歌的搜索引擎认定为必需设施。

欧盟学界强烈批评这种在不认定必需设施的情形下

确定自我优待违法的做法，认为此举大大突破了传

图2 生态圈内的竞争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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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自我优待涉及平台利用

市场组织职能强化市场盈利职能的行为，本质上属

于平台与商家因交易地位不平等而引发的问题。

但反垄断执法的目标在于促进经济效率，而非保护

弱势群体。因此，生态圈内竞争中的自我优待问题

无法在反垄断法中得到有效解决。

扼杀性并购(predatory acquisition)是生态圈内竞

争中存在的一种特殊的垄断行为，是指平台在打造

互联网生态圈的过程中，“收购具有市场竞争潜力的

初创企业，防止其被其他大型平台收购或成长为不

受自身控制的竞争对手”。这些被扼杀的初创企业

缺乏互联网生态圈的保护，因此，这种并购不属于生

态圈间竞争的范畴，本文将之归类为生态圈内竞争

中的垄断行为。生态圈的打造不仅可以产生进入其

他平台业务的攻击效果，也可以实现保护主营业务

的防守效果。扼杀性并购正是这种防守性效果的

体现。数字经济中的竞争集中于“杀手级应用”(killer
apps)，或者说突破性创新。突破性创新不但需要投

入极高的成本，并且存在极大的风险。对于头部平

台来说，实现防守性效果的有效途径之一即是将能

够冲击自身核心平台业务的突破性创新扼杀在萌芽

阶段。扼杀性并购不仅会限制其他平台的竞争，也

会对初创企业的创新造成负面影响。虽然扼杀性并

购的竞争损害不难理解，但存在实施层面的困难。

其难点在于，扼杀性并购在发生之际并不存在明显

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往往是在发生一段时间之

后，尤其是初创企业在被并购后取得商业成功时才

会引发关注。但此时再用反垄断法对之进行禁止为

时已晚。因此，扼杀性并购问题在反垄断法中也难

以得到有效解决。

互联网生态圈形态虽然降低了平台的运行成

本，但其业务聚合的模式引发了异种业务平台之间

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模式不似Web2.0形态中的

“为了市场的竞争”，更接近于传统经济中的“市场内

竞争”。在这种竞争模式下，互联网生态圈平台开始

与其他的既得利益平台“短兵相接”，引发了更多的

生态圈间垄断行为。此时，以调节竞争关系为目的

的反垄断法并未失效，只是需要基于新情况进行调

整。但是，互联网生态圈内的垄断行为同时涉及竞

争关系与交易关系，反垄断法对之的处理开始凸显

不足。

五、反垄断法与监管二元分治的制度框架

从 2009年至今，我国学界对于平台反垄断的研

究已逾十年，基本形成了反垄断法与监管共同调整

平台垄断行为的二元分治通说。目前的主要争点

为，如何建构反垄断法与监管二元分治的制度框

架。前文对于平台形态演变与垄断行为类型的关联

研究可提供初步回答。

(一)反垄断法与监管二元分治的确立

数字经济初始于Web1.0形态中的存储中介平

台，发轫于Web2.0形态中的信息交互平台，进而演

化成当前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的业务聚合平台。

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这三个阶段并非相互替代的

趋异式进化，而是前进发展的复化式进化。在这

个过程中，后一代的数字经济总是在前一代的基

础之上发展出新的商业模式。我国的学术研究虽

然注意到了数字经济中的垄断问题，但进化论视角

的缺乏使得不同阶段的研究成果发生断裂，尚未形

成合力。

平台垄断行为类型与数字经济的形态演变密切

相关。前述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形态演变带来了

平台垄断行为的两次扩张以及两重异化。两次扩张

涉及平台相关市场范围：第一次为Web2.0形态将传

统经济中的单边市场扩张为双边市场，第二次为互

联网生态圈形态将Web2.0形态中的单种平台业务

经营扩张为聚合平台业务经营。但这两次扩张未超

过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所带来的只是体系内挑

战。两重异化主要发生在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与

平台职能的扩张密切相关。第一重异化发生在平台

与非竞争平台之间，但反垄断法依然可以有效应对，

只是需要在实施机制中融入互联网生态圈形态的新

特征。第二重异化发生在平台与商家之间，无法被

反垄断法有效解决。

平台垄断行为的扩张和异化不仅影响着数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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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中的竞争格局，也正在不断影响着我国乃至全世

界平台反垄断的研究、执法和立法。就研究而言，我

国学界已认识到，在数字经济领域“强化反垄断”不

只是强化反垄断法的执法，还需要反垄断法与监管

二元分治。前文分析表明，传统反垄断机制在面对

生态圈内竞争中的异化垄断行为时确实存在无能为

力的情形，亟须引入监管机制进行联合执法。在

2020年之前，我国执法机构对于数字经济持“包容审

慎”的规制态度，此时对于平台垄断行为的治理主要

由司法机构主导。由于Web 2.0平台所带来的只是

数字经济规模的扩张，尚未引发垄断行为的异化，因

此并未出现认定平台违反反垄断法的司法案件。

2020年底中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

张”的要求，自此进入执法机构主导的平台治理新阶

段。其中，受到处罚的平台垄断行为主要是独家交

易。但独家交易只是Web2.0形态中的垄断行为。

对于实践中已经出现的互联网生态圈中的垄断纠

纷，我国执法和司法机构尚未展开实质性行动。或

许也是意识到存在反垄断法无法有效调整的平台垄

断行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 2021年底发布了

“平台分类分级指南意见稿”与“平台责任指南意见

稿”。虽然这两个指南尚未颁布，但也正式确立了我

国在数字经济中实施反垄断法与监管二元分治的立

法与执法理念。

在世界范围内，对于数字经济的规制同样经历

着从“包容审慎”到“强化反垄断”再到反垄断法与监

管二元分治的态度转变。约在 2016年之前，世界范

围内甚少有认定平台垄断的案件。自 2016年始，欧

盟开启了平台反垄断的热潮，之后多次运用反垄断

法对平台企业进行巨额处罚。但在进入 2020年之

后，欧盟开始意识到反垄断机制的不足之处，于是推

出数字市场法的立法草案，并于2022年颁布，成为当

今平台监管的代表性立法。美国作为另一反垄断重

要法域，也在积极推动反垄断法与监管的二元共

治。例如，任命新布兰代斯学派(积极规制学派)的领

军人物莉娜·可汗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美国

众议院于2021年仿效欧盟数字市场法提出五部关于

平台监管的立法草案。甚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也不断呼吁各国应当在反垄断法之外佐以监管的支

撑。由此可见，在数字经济中实施反垄断法与监管

二元分治已经形成共识。

(二)反垄断法的有效性

虽然反垄断法和监管均能实现对垄断行为的调

整，但反垄断机制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基础，对经济活

动的干预蕴含着权力机构的自我克制与谦抑包容。

尤其是在面对包含极大不确定性和未知风险的数字

经济中，反垄断法最能体现法治化原则与科学化原

则的基本要求。与之相比，监管对于市场机制的破

坏程度较高。一旦出现监管失灵，则会对相关经济

领域造成较长时间的破坏。因此，通说认为，在调整

垄断力量时，应当首选反垄断法，只有存在结构性

失灵时才可求助于监管。在确立二者各自的调整

范围时，应当首先明确反垄断机制的能与不能，进

而才能在反垄断机制不能之领域探讨监管的补充调

整功能。

在主导平台反垄断的进程中，我国执法机构出

现了偏离传统反垄断法分析方法的情形，甚至呈现

出以超越反垄断法的方式进行反垄断执法的势态。

比如，在“阿里案”中，执法机构指出，分析竞争损害

的关键在于审查涉案行为是否“形成锁定效应，减少

自身竞争压力，不当巩固并强化自身市场力量”。但

较为遗憾的是，执法机构并未对涉案行为的市场封

锁效应进行定量分析。该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

示，淘宝在实施独家交易的 5年间市场份额不增反

降，共下降15%。这意味着在垄断行为实施期间，淘

宝竞争者的市场份额增加了 15%，相关市场中的竞

争并未被封锁。虽然若无涉案垄断行为，竞争者的

市场份额可能会更高，但不作反事实分析，难以得

出相关市场可能会在中长期竞争中被封锁的结论。

前文指出，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均已认可独家交易

必须按照合理原则进行执法，但该案的分析却是近

乎将之按照本身违法进行处理。“中国知网案”对于

超高定价的分析同样缺乏充分的说理。强化反垄断

执法并非超越反垄断法执法，若此，则失却了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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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谦抑包容的基本特质，反而呈现以反垄断法之

名、行监管之实的嫌疑。

市场发展表明，这种执法方式并没有起到保障

数字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作用。从执法效果来看，

我国近期的平台反垄断案件已经导致三种畸形的执

法现象：其一，反垄断处罚并未弱化头部平台的垄断

地位。时至今日，所有的受罚平台，如阿里、美团、中

国知网、食派士等，无不在相关市场继续保持垄断地

位。其二，反垄断处罚存在威慑效应不足的问题。

我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平台被罚后股价不降反升的现

象。比如，虽然“阿里案”创造了 182.28亿元的行政

罚款记录，但在处罚决定书发布当天阿里的股价上

涨约 6%，获利远超罚款数额。似乎反垄断处罚不

是负面性评价，而是给予平台投资前景的肯定性背

书。其三，反垄断调查存在威慑效应过强的问题。

我国的平台企业在被启动反垄断调查之后，股价立

即开始持续回落：与之相比，欧美的反垄断调查对于

相关平台企业股价的影响微乎其微。其背后的原

因可能是，这种执法模式更容易导致违法性处罚且

难以被推翻，而欧美的反垄断调查更具有不确定

性。这种执法效果严重背离了平台反垄断执法的

初衷。

当前对平台发起反垄断执法的其他国家或地区

均缺乏国际型头部平台。欧盟是执行平台反垄断最

为坚决的法域，但欧盟最大的平台声破天(Spotify)甚
至都未进入全球平台企业二十强之列。目前欧盟

平台反垄断的对象均为美国平台，至今没有一家欧

盟本地平台被纳入执法范畴。而作为数字经济最

发达的美国，甚至未有任何一起认定平台违法的终

局垄断案件。我国对于这种偏离甚至超越反垄断

法的执法态势必须保持警醒。在我国，数字经济不

仅承担着深化创新发展的责任，还肩负着中美贸易

摩擦背景下提升对外贸易的重任。继续进行超越反

垄断法的执法，不是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最优

选择。虽然数字经济的形态演变给反垄断法的实施

造成了诸多挑战，但这只是反垄断法体系内应对的

问题，不需要突破传统反垄断法的分析范式。

(三)监管的补充功能

监管对于反垄断法的补充功能主要表现为，监

管的范围应当仅限于反垄断法无法处理的行为，即

生态圈内竞争中呈现的各种垄断争议。“平台分类

分级指南意见稿”和“平台责任指南意见稿”为监管

的引入提供了基础，但存在未充分考虑反垄断法有

效性以及互联网生态圈发展特征的问题，需要进行

调整。

1.明确平台分类分级的目的

平台分类的目的是划定需要监管的平台业务。

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的竞争模式表明，平台治理的

对象应当定位于核心平台业务，而非难以形成聚合

效应的非核心平台业务。从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来

看，核心平台业务可能包括综合类电子商务、在线搜

索引擎、社交网络、视频分享、即时通讯、操作系统、

应用商店、第三方支付、云计算等。鉴于互联网生态

圈尚在发展进化之中，该名单可保持开放，随着核心

平台业务的发展和融合再行增减。

平台分级的目的在于确定哪些平台企业需要被

监管，这必须根据反垄断机制之不足进行设置。前

文的分析表明，真正超越传统反垄断机制的垄断纠

纷主要发生在平台与商家的竞争之中。依照平台形

态之不同，这又可具体区分为两种情形：(1)Web2.0
形态中平台与商家的纠纷。原则上，Web2.0平台与

商家的纠纷属于平台自我规制的范畴，一般不需要

监管。但随着数字经济对于社会结构的重塑，平台

(包括互联网生态圈平台)通过数字技术获取了传统

上由政府掌控的权力，如平台内规则已经开始代替

政府进行企业资质认定与责任监管。因此有必要

对平台的自我规制进行一定形式的监管，以防止资

本无序扩张的情形。依据新监管理论，监管除了政

府监管与自我规制之外，还存在第三种状态，即元规

制。元规制是以政府的外力引导实现对自我规制的

监管。学者们普遍认为，在“需要解决的问题过于

复杂，或者受规制的行业非常特殊且处于动态演进”

时，尤为需要元规制的监管。平台的自我规制就属

于这种情况，可适用元规制进行监管。(2)互联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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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圈形态中平台与商家的纠纷。互联网生态圈形态

中平台的自营业务引发了异化的垄断行为，且该行

为无法被反垄断法调整。但是否需要引入监管立

法，我国学界尚未达成一致。有学者提出，可以援引

公共性理论进行监管，但也有学者指出该理论存在

严重的逻辑漏洞。尽管存在理论争议，但如果不对

存在结构性市场失灵的平台业务进行监管，将使这

些领域长期处于垄断状态。

基于上述两种不同的监管场景，笔者建议设置

大型平台和超级平台两个级别进行分类监管。设置

大型平台的目的是应对Web 2.0形态中平台与商家

的纠纷，保障监管机构能够监督平台内规则的制定

过程。大型平台的分级标准可以参考当前“平台分

类分级指南意见稿”第 3.2条，即具有较大的用户规

模(在中国的上年度年活跃用户不低于 5000万)，并
且具有较高的经济体量(上年底市值或者估值不低

于 1000亿人民币)。设置超级平台的目的是应对互

联网生态圈形态中平台与商家的纠纷。对超级平台

的设置应当非常慎重，即便存在异化的平台垄断行

为，但在竞争充分的时候，商家在转投竞争性平台后

即可有效保障自身的利益。只有竞争严重不足时，

异化的平台垄断行为才无法真正被市场机制调整。

因此，除搜索引擎等少数竞争严重不足的领域之外，

绝大多数存在两个甚至以上的竞争性平台的领域都

没有必要指定超级平台。此外，鉴于当前严重缺乏

竞争机制的领域为数不多，可不对超级平台设置量

化标准，仅作出上述限定即可。

2.对于大型平台的监管措施

对于大型平台的监管主要限于对其自我规制的

监管，其抓手为平台内规则的制定。这可从如下三

个方面落实：第一，要求大型平台建立平台内规则的

制定机制。虽然监管机构并不主动控制这些规则的

具体内容，但可要求大型平台先行建立平台内规则

的制定程序。该制定程序可仿效国家立法程序设

置，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让商家、用户、行业协会、

专家学者等利害关系方广泛参与，经充分酝酿后形

成。第二，建立平台内规则的外部督促机制。为防

止大型平台就特定问题疏于制定规则，监管机构可

以要求其定期上报平台内规则的制定规划，也可随

时要求其制定特定的规则。第三，确立平台内规则

的外部审查机制。平台与商家的纠纷应当由大型平

台自己解决，监管机构应当定位为平台内规则的外

部审查机构，负责处理因平台内规则的合理性而引

发的争议，有权审查处于争议状态的平台内规则是

否公平合理、是否会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等。

此外，还需对大型平台施加披露义务。目前平

台的所有行为均由算法暗中操控，难以被其他市场

主体察觉。披露义务是最为轻微的监管措施，对平

台运营的干预程度较低。但披露义务可以让商家了

解平台的运行状况，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理性选择。

鉴于直接要求大型平台公开算法的所有内容可能会

涉及侵犯平台商业秘密的问题，可以要求其公开相

关算法的主要原则，并对用户进行风险提示。

3.对于超级平台的监管措施

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意味着市场无法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应当对超级平台施加超越

其他平台的特殊义务。平台的市场组织职能使其已

然超越传统企业的范畴，成为承担部分政府职能的

第三部门。尽管传统理论要求，第三部门在发挥社

会调整职能时必须承担非营利性的义务，但平台经

营自营业务不仅可以提升社会总福利，也会提升消

费者福利。因此，不应完全禁止超级平台从事自营

业务，但可要求其在经营自营业务时平等对待其他

商家，不得实施自我优待。鉴于自我优待实施的秘

密性，超级平台也应如同大型平台一样承担算法的

披露义务。

针对扼杀性并购的问题，有学者建议调整经营

者集中的申报门槛，将其纳入反垄断审查的范畴。

扼杀性并购的难点在于：一方面，我们不能完全禁止

平台并购初创平台；另一方面，该行为的竞争损害在

并购发生之时难以察觉。因此，调整申报门槛只是

扩张了执法机构的审查范围，依然无法解决扼杀性

并购的实体定性问题。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梯若尔提出了一个相对折中的方案，即将排除、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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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效果的举证责任倒置给并购方。然而，这对于

并购企业的举证责任要求过高，且扼杀性并购的危

害只有在严重缺乏竞争机制的情况下才会比较突

出，因此，仅对超级平台作相关要求即可。

注释：

①See Case AT. 40153 E-book MFNs and related matters
(Amazon), C(2017)2876 final, May 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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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清华法学》2022年第4期，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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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高民终字第489号民事判

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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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 of and Response to Monopoly Condu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Platform Model

Hou Liyang

Abstract：Treating platforms as a fixed business model makes it difficult to form a joint force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also delays the upcoming platform regulation. Platforms have evolved from information-storage interme⁃
diaries in Web 1.0 to information-exchange intermediaries in Web 2.0, and to business-aggregation intermediaries in
Internet Ecosystem. Such an evolution not only changes the definition of platforms, but also causes expansions and
variations of monopoly conduct, i. e. the expansions of relevant markets within Web 2.0 and Internet Ecosystem, and
the variation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latforms and non-competitors and between platforms and business operators.
While the traditional anti-monopoly mechanism still maintains its effectiveness in regulating inter-platform monopoly
conduct when integrating an evolutional view on platform models, it reaches its limit in coping with the variations of
relations between platforms and business operators, namely the abuse by platforms of their organizing function to
strengthen the profit-running function. To bridge the gaps in the anti-monopoly mechanism,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categorical regulation based on two platform types, namely to guide and monitor the making of intra-platform rules by
big platforms, prohibit super platforms from applying self-preference, and shift the burden of proof to super platforms
in cases of predatory acquisitions.

Key words：Internet Ecosystem; digital platforms; two-sided market; anti-monopoly; regulation

··21


	平台形态演变视域下垄断行为的异化与因应

